
1 

臺北市立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諮詢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9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貳、地點：線上會議（https://meet.google.com/meh-hepb-gez） 

叁、主席：陳主任姿伶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吳萌蕙 

伍、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 由 一：有關廢止「臺北市立大學優良課程獎勵要點」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並於 114 年 6 月 20 日於本中心網站公告廢止該要點。 

案 由 二：有關新訂「臺北市立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攝影棚租借用管理原則」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決    議： 

1. 本要點第五點文字「……，本中心保留調整之權利」誤植為「報留」，

將配合修正。 

2. 本要點第九點文字「修正時亦同」建議刪除，因現行法規通常未特別

強調。 

3. 其餘內容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正，並於 114 年 6月 16日簽奉鈞長核可於本中心網站公告。 

陸、提案討論： 

案 由 一：114學年度第 1學期「臺北市立大學教學助理」名單審查，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師專業成長組 

說    明：  

1. 依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辦理（如附件一）。 

2. 檢陳「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助理名單」（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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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有關「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勵要點」修正條文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說    明：  

1. 查旨揭要點業經本校 114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於 114 年 1月 20日函報教育局，合先敘明。 

2. 經該局檢視本校修訂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尚有幾點須請本校檢視

並修正，說明如下：  

(1) 修正條文對照表中說明欄分點應用國字。 

(2) 修正條文對照表中第五點說明欄「本條第二點」應為「本點第二

款」、「 本條第三點」應為「本點第三款」。  

(3) 修正條文對照表中第五點第三款條文內容，應修正為「師資培育

及職涯發展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同屬為非所屬系所之院級單位」。 

(4) 要點中應述明「院級優良教師須從系級優良教師中選拔」。 

3. 本校業依該局提供之修訂建議修正相關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檢陳

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及現行要點各 1 份（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有關本校任職未滿兩年助理教授（含）以下之新進教師接受領航、減

授鐘點部分之評定，及陸上系吳師擬以專長訓練教材取代國科會、教

育部或產學合作計畫之申請，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說    明： 

1. 依據本校「領航教師制度實施要點」辦理（如附件四）。 

2. 有關本校現行接受領航輔導之教師名冊及各教師繳交國科會、教育部

或產學合作計畫資料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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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中文姓名 實際服務單位 
本機關
到職日 

國科
會計
畫數 

教育
部計
畫數 

產學

合作
案計
畫數 

合計 備註 
最高
學歷 

1 張家榮 
休閒運動管理
學系 

1120201 2 1 0 3  博士 

2 沈育生 
地球環境暨生
物資源學系 

1120801 1 0 0 1 多年期計畫 博士 

3 李培毓 
華語文教學碩
士學位學程 

1120801 1 1 0 2  博士 

4 吳婉菱 陸上運動學系 1120801 0 0 0 0 
講師，以數
位教材取代 

碩士 

5 吳怡伶 

身心障礙者轉

銜及休閒教育
碩士學位學程 

1120801 2 0 0 2  博士 

6 莊欣耘 
競技運動訓練
研究所 

1130201 0 1 0 1  博士 

7 闕廷宇 

身心障礙者轉
銜及休閒教育
碩士學位學程 

1130201 1 1 0 2  博士 

8 傅思凱 
運動健康科學
系 

1130201 2 1 0 3  博士 

9 余孟哲 
社會暨公共事
務學系 

1130201 0 0 2 2  博士 

10 楊家蓁 球類運動學系 1130801 0 0 0 0  博士 

11 徐禎苓 中國語文學系 1130801 1 0 0 1  博士 

12 陳中興 數學系 1130801 2 0 0 2  博士 

13 粘瑞狄 運動藝術學系 1140201 1 0 0 1  博士 

14 曾碩彥 
師資培育及職
涯發展中心 

1140201 1 0 0 1  博士 

15 林君成 
歷史與地理學
系 

1140201 0 0 0 0  博士 

3. 有關球類系楊家蓁老師及史地系林君成老師，考量楊師已有兩學期未

繳交相關計畫申請資料，擬由本中心提醒楊師須於本年度完成兩件計

畫案之申請，另林師部分擬提醒林師須於本年度完成一件計畫案之申

請。 

4. 有關陸上系吳婉菱老師，因其身分為講師，無法申請國科會或教育部

計畫，故擬以專長訓練教材取代國科會、教育部或產學合作計畫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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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5. 依 113 年 1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諮詢委員會議決議，

教師繳交數位學習教材或專長訓練教學紀錄影片，影片內容須明確標

註： 

(1) 課程介紹（說明課程內容、學習目標、期望獲得的成果等）。 

(2) 教學內容（針對課程主題進行講解，可進行示範或互動）。 

(3) 結論（針對教學內容進行總結，並給予學生進一步的學習建議或

資源）。 

6. 檢附吳師教師之專長訓練教材影片（如附件五）。 

決    議： 

1. 同意陸上系吳師以其提交的教學影片代替計畫申請。 

2. 由教學發展中心提醒球類系楊師須於本年度完成兩件計畫案之申請，

另提醒史地系林師須於本年度完成一件計畫案之申請。 

 

案 由 四：有關「臺北市立大學領航教師制度實施要點」修正條文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說    明：  

1. 依本校新進教師徵聘公告附註規定，凡經錄取並應聘者，須自應聘該

學年度起，連續 5 年提出中央部會科技專案計畫或國科會專題計畫申

請，合先敘明。 

2. 為配合上述教師徵聘公告之附註規定，擬修訂本要點第六條有關新進

教師減授之相關規定。 

3. 檢陳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及現行要點各 1份（如附件六）。 

決    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上午 11時 33分。 



附件一





學院 系/開課單位 建議排序 學號 科目名稱 必/選修 修課人數 課程類型 授課教師 建議分配員額 實際申請數 剩餘員額

1 U11101108 教學原理 大二/必修 33 一般課程 梁雲霞

2 U11101122 教育概論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鄭玉卿

3 U11201015 文教事業經營 大二/必修 46 一般課程 陳相如

4 U11101014 比較教育 大四/必修 33 一般課程 游振鵬

1 U11208023 幼兒園教材教法(I) 大二/必修 41 一般課程 許秀萍

2 U11208129 幼兒園教材教法(I) 大二/必修 39 一般課程 丘嘉慧 

3 U11108127 幼兒教保概論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蕭美華

4 U11208133 幼兒遊戲 大二/必修 42 一般課程 盧雯月

5 G11208017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大二/必修 46 一般課程 蘇育令

1 U11205028 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大二/必修 45 一般課程 吳淑敏/陳若男

2 U11105008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大三/必修 45 一般課程 吳怡慧/鄧兆軒

3 G11205014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大二/必修 46 一般課程 陳淑瑜

1 D10901009 自我探索與覺察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洪瑩慧

2 G11214016 諮商理論與技術 大二/必修 43 一般課程 李明晉

3 G11114009 輔導專業倫理與法律 大四/必修 39 一般課程 林蔚芳

1 G11317001 學習心理學 大一/選修 45 一般課程 黃幸美

2 U11217019 設計美學 大二/必修 42 一般課程 劉光夏

3 U11117001 數位編輯與出版 大三/必修 47 一般課程 陳昱宏

1 U11202012 書法(1)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郭晉銓

2 U11202004 歷代文選及習作 大二/必修 31 一般課程 蔡瑩瑩

3 G11102004 中國思想史 大四/必修 26 一般課程 吳肇嘉

4 G11302003 兒童文學及習作(1)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楊馥菱

1 U11211003 空間資訊處理 大二/選修 39 一般課程

2 U11104038 地理學研究法 大三/必修 43 一般課程 徐榮崇

3 U11104047 地理思想史 大三/選修 28 一般課程 陳曉偉

1 G11206001 音樂研究法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林小玉

2 和聲學(一)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江佳穎

3 音樂產業概論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白偉毅

4 合唱 大一到大四/必修 29 一般課程 朱鳳愔

5 U11106002 管弦樂合奏 大一到大三/必修 37 一般課程 莊文貞

1 G11307025 西洋美術史Ⅰ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許瀞月

2 G11307020 素材與造形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王耀俊

3 U11007047 視覺傳達設計 大二/選修 28 一般課程 蕭惠君

1 U11109003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英語教材教法 大二/必修 40 一般課程 吳宜儒

2 U11109023 中級英文寫作練習 大二/必修 37 一般課程 李顯德

3 U11209002 英語發音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林凱睿

1 G11315005 管理學概論 大一/選修 一般課程 黃煥榮

2 U11115013 政治學（一）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李俊達

3 G11315002 社會問題 大二/選修 38 一般課程 余孟哲

1 G11349004 中華民族舞I 大一/必修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蕭君玲

2 G11349008 現代舞(主) 大三、大四/選修 32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許哲彬

3 G11349006 舞蹈概論 大一、大二/必修 43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王如萍

1 U11003104 普通化學實驗 大一/必修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曾梅慧

2 U11103016 普通物理實驗 大一/必修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陳松賢

3 U11103004 普通物理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吳月娥

1 U11110028 分子生物學(一) 大三/必修 17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劉宛菁

2 U11110029 資料處理與分析 大一/選修 33 一般課程 王雪卿

3 U11110014 普通生物學實驗 大一/必修 36 一般課程 吳書平/廖運志/蘇慧君

1 U11111016 微積分(一) 大一/必修 5 一般課程 陳光武

2 U11211015 線性代數(一) 大一/必修 5 一般課程 趙國欽

3 U11111005 資訊科學與科學計算 大一/必修 5 一般課程 陳中興

1 U11216024 計算機概論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盧東華

2 U11116042 離散數學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梁世聰

3 G11216016 演算法 大三/必修 54 一般課程 陳彥宏

1 U11213022 桌球 體育課程 35 一般課程 韓大衛

2 U11113009 排球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王宗騰

3 G11313003 運動教育學研究 碩一/選修 一般課程 林國瑞

1 G11332007 羽球 大一到大四/必修 35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廖偉喆

2 G11331011 桌球 大一到大四/必修 27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陳建利

3 U11145137 保齡球I 大二/選修 64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周妙玲

4 體能訓練法 大二/選修 50 一般課程 洪吉祥

5 U11145028 排球I 大二/選修 49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鄧衍敏

6 G11332011 運動英文 大三/選修 47 一般課程 陳伯儀

1 G11332008 田徑短跨 大一到大四/必修 19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王淑華

2 G11335009 田徑擲部 大一到大四/必修 12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羅仁駿

水上運動學系 1 U11147014 游泳 大一到大四/必修 16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許志傑 1 1 0

1 G11335014 跆拳道 大一到大四/必修 28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秦玉芳

2 G11335017 空手道 大一到大四/必修 14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謝富秀

1 G11332014 特技舞蹈 大一到大四/必修 28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范宜善

2 運動藝術課程設計與實務 大四/必修 32 一般課程 趙郁玲

1 G11248014 休閒運動概論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張智涵

2 U11048055 運動設施經營管理 大三/選修 45 一般課程 張家榮

3 U11248015 休閒運動健康管理概論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賴政豪

1 U11141045 人體解剖生理學 大一/必修 1 一般課程 陳永盛

2 U11241036 運動健康概論 大一/必修 1 一般課程 賴長琦

3 G11341010 藥物教育 大一/選修 一般課程 賴長琦

1 U11250018 敷地計畫 大二/必修 32 一般課程 吳杰穎

2 U11250017 都市發展史 大二/必修 31 一般課程 莊武龍

1 U11252027 流行病學(1) 大二/必修 25 一般課程 袁子軒

2 U11252002 生物統計學(2) 大二/必修 24 一般課程 簡毓寧

1 U11151002 會計學（一）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莊旻達

2 U11251013 統計學（一） 大二/必修 28 一般課程 劉松達

1 U11251005 國文(I)：閱讀與思辨 通識課程 一般課程 陳宣諭

2 G10949011 英文(III)：人文藝術 通識課程 55 一般課程 姜敏君

3 U11251006 專案企劃與管理 通識課程 15 一般課程 劉育芸

1 U11144022 班級經營 大三/選修 14 一般課程 林燕玲

2 U11109031 特殊教育導論 師培課程 55 一般課程 蕭雁文

3 U11204002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師培課程 110 一般課程 董德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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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一般類教學助理審查名單一覽表

英語教學系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3 3

3 3 0

5 5幼兒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5 0

3 0

3 0

3

3

3 0

4

3 0

3 3 0

5

3

3

3

3 03

3 3 0

3 3 0

0

心理與諮商學系

0

3 0

0

4 4 0

0

0

非

屬

系

所

院

級

通識中心

師培中心

體

育

學

院

球類運動學系

陸上運動學系

技擊運動學系

運動藝術學系

行銷與管理學系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數學系

資訊科學系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市

政

管

理

學

院

運動健康科學系

城市發展學系

衛生福利學系

3

3

4

3

體育學系

3

理

學

院

教

育

學

院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歷史與地理學系

音樂系

視覺藝術學系

舞蹈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教育學系

附件二



學

院
系/開課單位

建議排

序
學號 科目名稱 必/選修

修課

人數

服務時數配置

(100小時/學期)
課程類型 授課教師

建議分

配員額

實際申

請數

剩餘

員額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大三/選修 30 50 一般課程 詹寶菁

各科教材教法實習(社會) 大三/選修 29 50 一般課程 詹寶菁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國語教材教法 大三/選修 36 50 一般課程 張純

各科教材教法實習(語文) 大三/選修 33 50 一般課程 張純

教育研究法（一） 碩一/必修 50 一般課程 陳文彥

社會科學研究法 碩一/必修 50 一般課程 陳文彥
諮商理論與技術 大二/選修 43 70 一般課程 張英熙

人際關係與溝通訓練 大一/選修 30 一般課程 張英熙

學前教育模式 大三/必修 38 35 一般課程 鍾雅惠

幼兒園教保實習(I) 大三/必修 0 35 一般課程 鍾雅惠

幼兒教育研究 碩一/必修 4 30 一般課程 鍾雅惠

自閉症 大一/必修 2 80 一般課程 葛竹婷

兒童認知與學習概論 大一/選修 20 一般課程 葛竹婷

創造力教育 大一/必修 80 一般課程 張世彗
特殊教育導論 大一/選修 2 20 一般課程 林業盈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 大一/必修 60 一般課程 游錦雲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碩一/必修 40 一般課程 游錦雲/游淑瑜

心理劇治療 大三/選修 3 60 一般課程 游淑瑜

諮商技術研究 碩一/必修 40 一般課程 游淑瑜

教科書設計與實作 大三/必修 48 5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林吟霞

教育概論 大一/必修 5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林吟霞

聲韻學 大三/必修 34 50 一般課程 曾昱夫

文字學 大二/必修 26 50 一般課程 曾昱夫

自然地理 大一/選修 50 一般課程 鐘珮瑄

計量地理 大三/選修 24 50 一般課程 鐘珮瑄

曲式與分析（一） 大二/必修 55 50 一般課程 潘家琳

配器法 大二/必修 29 50 一般課程 潘家琳

西洋音樂史（一） 大二/必修 51 50 一般課程 何家欣

西洋音樂史（三） 大三/必修 47 50 一般課程 何家欣

人體素描 大三/選修 46 50 一般課程 周政緯

平面創作Ⅰ 大三/選修 38 50 一般課程 周政緯

素描 大一/必修 50 一般課程 林子龍

繪畫創作Ⅰ 大三/選修 45 50 一般課程 林子龍

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專題 大三/選修 45 70 一般課程 許慧珍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英語教材教法 師培課程 18 30 一般課程 許慧珍

經濟學（一） 大二/必修 44 50 一般課程 徐淑敏

公共政策 大三/必修 44 50 一般課程 徐淑敏

舞蹈教學與實習 I 大三/必修 18 5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吳怡瑢

芭蕾 III 大二/選修 20 5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林惟華

分析化學實驗 (一) 大三/必修 14 36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余政儒

有機化學實驗(一) 大二/必修 15 64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康思源

地球化學導論 大三/選修 6 40 一般課程 方建能

地球科學 大一/必修 30 一般課程 李孟陽/洪志誠

海洋學 大三/必修 16 30 一般課程 李孟陽

高等微積分(一) 大二/選修 44 50 一般課程 趙國欽

代數學(一) 大二/選修 46 50 一般課程 陳光武

數位系統設計 大二/必修 55 50 一般課程 楊政穎

微積分(I) 大一/必修 50 一般課程 楊政穎

市場調查研究(一) 碩一/選修 50 一般課程 戴遐齡

體育研究法 碩一/必修 50 一般課程 戴遐齡

重量訓練指導法 大二/選修 60 50 一般課程 李金為

重量訓練理論與操作 大三/選修 38 5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李金為

田徑跳部 大一到大四/必修 23 5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陳九州

田徑中長距離 大一到大四/必修 22 5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吳婉菱

運動教練學 大三/選修 9 50 一般課程 李婷婷

運動營養學 大二/選修 19 50 一般課程 李婷婷

柔道 大一到大四/必修 8 5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王沁芳

運動教練學 大二/選修 38 50 一般課程 王沁芳

街舞 大一到大四/必修 43 7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蘇志鵬

演出編導實務（一） 大三/必修 33 3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蘇志鵬

經濟學 大二/必修 55 70 一般課程 賴政豪

休閒運動管理專題 大四/必修 8 30 一般課程 賴政豪

運動生物力學 大三/必修 48 50 一般課程 曾國維

運動體能監測與評估 大三/選修 46 50 一般課程 傅思凱
運動營養與增肌減脂 大三/選修 55 50 一般課程 侯建文

運動科學實務I 碩二/必修 4 50 一般課程 侯建文

運動教練學 大三/選修 36 50 一般課程 周建智

應用運動心理學 大二/選修 47 50 一般課程 黃崇儒

運動生物力學 大二/必修 47 60 一般課程 陳婉菁

技擊技術運動學 大三/必修 40 40 一般課程 陳婉菁

市政管理概論 大一/必修 50 一般課程 陳暉淵

都市計畫概論 大一/選修 50 一般課程 林淑雯

公共衛生學(1) 大一/必修 40 一般課程 陳珮青/林于凱

心理健康 大二/選修 21 30 一般課程 林于凱 

健康保險 大二/必修 24 30 一般課程 陳珮青

商管程式設計 大二/選修 25 30 一般課程 林明華

機器學習行銷應用 大三/選修 34 35 一般課程 郭建良

行銷資料視覺化 大三/選修 30 30 一般課程 林郁翔

技擊運動學系 1 1 1

1 1 0

1 01

1 1 0

1 1 0

0

1 1 0

1 0

1 01

1 1 0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1 0

1 G11341005

1 G11331001

1

1

1 G11232010

1 U11048058

1 U11250023

U11152008

U11151003

不申請

市

政

管

理

學

院

城市發展學系

衛生福利學系

行銷與管理學系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中國語文學系

音樂系

視覺藝術學系

英語教學系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運動器材科學研究所

理

學

院

球類運動學系

運動藝術學系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運動健康科學系

運動科學研究所

運動教育研究所

體

育

學

院

水上運動學系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數學系

資訊科學系

體育學系

教

育

學

院

特殊教育學系

心理與諮商學系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1

2

1

1 U11005016

2 U11105044

G11214011

0

2 2 0

2 U11008107

1 U11101033

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1 D11101009

1 U11043003

G11348006

2 0

2 U11101109

1 G11312007 1 1

2

1 G11302007

1

1

0

1

G11214010

U11117021

2 2 0

1 0

2 2 0

1 1 0

1

0

1 0

1 1 0

1 1 0

1

1 0

2 2 0

2 2 0

1

1 0

1 1 0

1 1

1 1

G11306013

1

2

1

1

1

G11207024

U11109004

G11315003

G11349001

1 G11206010

2

U11147024

G11307026

歷史與地理學系 1 U11104005

舞蹈學系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U11103111

114-1跨域類教學助理審查名單一覽表

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1 1 0 1

1

1

1

1 U11245160

1陸上運動學系

U11110003

U11111017

G11316010

G11313015

1

1

1



學院 系/開課單位 B2等級證照 學號 科目名稱 必/選修 修課人數 課程類型 授課教師

市政管理學院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V U11251003 微積分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陳麗如

市政管理學院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V U11151018 都會與區域經濟學 大二/必修 33 一般課程 孫立群

市政管理學院 衛生福利學系 V U11252004 當代衛生福利研究賞析 大二/選修 14 一般課程 陳珮青

人文藝術學院 英語教學系碩士班 V G11309004 兒童英語 師培課程 12 一般課程 鄭錦桂

理學院 資訊科學系 V U11016002 作業系統 大三/必修 51 一般課程 壽大衛

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V U11008111 西洋圖畫書選讀 大三/選修 21 一般課程 盧雯月

114-1EMI類教學助理審查名單一覽表



系/開課單位 學號 科目名稱 必/選修 修課人數 課程類型 授課教師

通識中心 U11252031 英文(I) 通識/必修 一般課程 李光武
通識中心 U11209037 英文(I) 通識/必修 一般課程 張期敏
通識中心 G11309009 英文(I) 通識/必修 一般課程 吳宜儒
通識中心 U11150006 英文(III)：都市設計概論 通識/必修 一般課程 柯明賢
通識中心 G11149009 英文(III)：普立茲克建築獎 通識/必修 54 一般課程 蔡宜穎
通識中心 U11252029 英文(III)：公共衛生 通識/必修 12 一般課程 袁子軒

114-1英文I、英文III一般類教學助理審查名單一覽表



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勵要點  
修正

現行  部分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獎項分為「系級教學優良

教師」、「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及「校級教學優良教

師」三類，各類獎勵方式如

下： 

(一) 「 系 級 教 學 優 良 教

師」獎勵名額以各系

（所、學位學程）現

有專任教師人數百分

之十為原則，小數採

四捨五入進位（未達

一人以一人計）。每

名「系級教學優良教

師」頒發獎狀乙紙。

(二) 「 院 級 教 學 優 良 教

師」獎勵名額以各學

院之現有專任教師總

人 數 百 分 之 五 為 原

則，小數採四捨五入

進位（未達一人以一

人計）。每名「院級

教學優良教師」頒發

獎金以新臺幣壹萬元

為原則（實際金額以

當學年度公告為主）

及獎狀乙紙。

(三) 「 校 級 教 學 優 良 教

師」獎勵名額以學校

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一為原則，得擇優錄

取。每名「校級教學

優良教師」頒發獎金

以新臺幣肆萬元為原

則（實際金額以當學

年度公告為主）、獎

狀乙紙及獎牌乙座。

(四) 凡累計獲校級教學優

良獎勵三次之教師，

由校長頒發「教學優

良楷模」獎牌，並將

其優良事蹟列入校史

室。

二、本獎項分為「院級教學優良

教師」及「校級教學優良教

師」兩類，各類獎勵方式如

下： 

(一) 「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獎勵名額以各學

院之現有專任教師總

人數百分之五為原

則，小數採四捨五入

進位（未達一人以一

人計）。每名「院級

教學優良教師」頒發

獎金以新臺幣壹萬元

為原則（實際金額以

當學年度公告為主）

及獎狀乙紙。

(二) 「 校 級 教 學 優 良 教

師」獎勵名額以學校

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一為原則，得擇優錄

取。每名「校級教學

優良教師」頒發獎金

以新臺幣肆萬元為原

則（實際金額以當學

年度公告為主）、獎

狀乙紙及獎牌乙座。

(三) 凡累計獲校級教學優

良獎勵三次之教師，

由校長頒發「教學優

良楷模」獎牌，並將

其優良事蹟列入校史

室。

為肯定系級教學優良獲獎教師之

教學成效，並鼓勵教師持續精進

教學品質，擬增訂「系級教學優

良教師」之獎勵方式。 

五、本獎勵之遴選及審議程序如

下： 

(一) 業務承辦單位協同相

關業務單位，依據本

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

第一項篩選教師名

單，製作各系（所、

五、本獎勵之遴選及審議程序如

下： 

(一) 業務承辦單位協同相

關業務單位，依據本

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

第一項篩選教師名

單，製作各系（所、

一、 因本校學位學程已改制

為獨立教學單位，故新

增學位學程此一單位。 

二、 考量師培中心及通識中

心皆屬院級單位，並肩

負全校師資生培育業務

及龐大通識課程開課

附件三



中心、學位學程）教

學優良獎勵候選名

單，供各系（所、中

心、學位學程）據以

辦理審議事宜。  

(二) 「 系 級 教 學 優 良 教

師」之應選名額為各

系（所、學位學程）

現有專任教師人數百

分之十（小數採四捨

五入進位，總人數未

達一人以一人計），

獲獎人所屬單位應檢

附教學優良之具體實

績 ， 向 所 屬 學 院 推

薦，以遴選「院級教

學優良教師」。  

(三) 「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之應選名額為各

學院現有專任教師人

數百分之五（小數採

四捨五入進位，未達

一人以一人計），並

依前項推薦名單逕行

遴選之。另師資培育

及職涯發展中心、通

識教育中心同屬為非

所屬系所之院級單

位，依各該中心現有

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五（小數採四捨五入

進位，未達一人以一

人計）為應選名額，

個別遴選「院級教學

優良教師」。 

前述獲獎人所屬學院

應檢附遴選會議記

錄、「院級教學優良

教師」之推薦表、評

選表暨教師教學優良

事蹟之具體實績，送

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

員會。 

(四) 各院復依現有專任教

師 人 數 之 百 分 之 三

（小數採四捨五入進

位，未達一人以一人

計）之名額，從獲選

「 院 級 教 學 優 良 教

師」者中選出優秀者

參加「校級教學優良

教師」之遴選；「校

級教學優良教師」之

中心）教學優良獎勵

候選名單，供各系

（所、中心）據以辦

理審議事宜。  

(二) 各系（所、中心）依

現有專任教師人數百

分之十（小數採四捨

五入進位，總人數未

達一人以一人計）之

名額遴選出「系級教

學優良教師」。各系

（所、中心）至少推

薦一名教師遴選「院

級教學優良教師」，

並檢附教學優良之具

體實績，向所屬學院

推薦，以遴選「院級

教學優良教師」；師

資培育中心及通識教

育中心同屬為非所屬

系所院級單位，共同

以遴選「院級教學優

良教師」之選拔。  

(三) 各學院依訂定之教師

教學優良獎勵要點，

由各系（所、中心）

推薦人選中，依學院

之現有專任教師人數

百分之五（小數採四

捨五入進位，未達一

人以一人計）之名

額，遴選出「院級教

學優良教師」，並檢

附遴選會議記錄、

「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之推薦表、評選

表暨教師教學優良事

蹟之具體實績，送教

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

會。 

(四) 院再根據該院之現有

專任教師人數之百分

之三（小數採四捨五

入進位，未達一人以

一人計）之名額，從

獲選「院級教學優良

教師」者中選出優秀

者參加「校級教學優

良教師」之遴選；教

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

會就各學院推薦之

「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候選人名單進行

數，為增進兩中心教師

之教學績效，故修訂本

點第二款內容，改由兩

中心個別推薦遴選院級

教學優良教師。另將上

述內容調整至本點第三

款內，使內容更加順

暢。 

三、 酌修相關文字。 



 

 

應選名額為學校專任

教 師 人 數 百 分 之 一

（小數採四捨五入進

位，未達一人以一人

計），教學發展中心

諮詢委員會就各學院

推薦之「院級教學優

良教師」候選人名單

進行「校級教學優良

教師」遴選。 

「校級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 

六、「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評分比例及審議評比如下： 

(一) 教學成果占百分之三

十，審議評比項目

為：前二學年每一門

開課學分數、教學評

量分數和教學意見、

教師評鑑之教學項目

分數、教學大綱。 

(二) 教材與教法之設計內

容占百分之三十，審

議評比項目為：有明

確之設計創新性課

程、開發創新教學方

式、教學媒體研發、

數位資源或平台運

用。 

(三) 教學理念與熱忱占百

分之二十，審議評比

項目為：對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院

及校教學相關議題之

參與、執行或撰寫教

學改進計畫、參與校

內外教師專業發展社

群、教學改進與省

思。  

(四) 其他優良表現占百分

之二十，審議評比項

目為：輔導學生實務

實習或證照檢定考試

之實蹟、課外指導學

生學術或專業競賽，

成果卓越之實蹟、學

生學習課業輔導之參

與等，有利審查之事

項實蹟。 

六、「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評分比例及審議評比如下： 

(一) 教學成果占百分之三

十，審議評比項目

為：前二學年每一門

開課學分數、教學評

量分數和教學意見、

教師評鑑之教學項目

分數、教學大綱。 

(二) 教材與教法之設計內

容占百分之三十，審

議評比項目為：有明

確之設計創新性課

程、開發創新教學方

式、教學媒體研發、

數位資源或平台運

用。 

(三) 教學理念與熱忱占百

分之二十，審議評比

項目為：對系、所、

中心、院及校教學相

關議題之參與、執行

或撰寫教學改進計

畫、參與校內外教師

專業發展社群、教學

改進與省思。  

(四) 其他優良表現占百分

之二十，審議評比項

目為：輔導學生實務

實習或證照檢定考試

之實蹟、課外指導學

生學術或專業競賽，

成果卓越之實蹟、學

生學習課業輔導之參

與等，有利審查之事

項實蹟。 

因本校學位學程已改制為獨立教

學單位，故新增學位學程此一單

位。 



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勵要點 

102年8月27日本校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第2、3、4、5、6、8、10點條文修正通過 

102年10月18日本校102年度第3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第1、2、3、4、5、6、8、9、10點條文修正通過 

102年11月7日北市教綜字第10241912700號函同意備查 

106年7月4日本校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0次行政會議第2、3、4、5、6、7、8、9、10點條文修正通過 

107年12月13日本校107年度第5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8年5月14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綜字第1083043431號函同意備查 

113年11月12日本校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第2、5、6點條文修正通過 

114年1月8日本校114年度第1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14年O月O日本校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O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本校教師教學績效，提升教學品

質，特依「臺北市市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獎項分為「系級教學優良教師」、「院級教學優良教師」及「校級

教學優良教師」三類，各類獎勵方式如下： 

（一）「系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勵名額以各系（所、學位學程）現有

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原則，小數採四捨五入進位（未達

一人以一人計）。每名「系級教學優良教師」頒發獎狀乙

紙。 

（二）「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勵名額以各學院之現有專任教師總人

數百分之五為原則，小數採四捨五入進位（未達一人以一人

計）。每名「院級教學優良教師」頒發獎金以新臺幣壹萬元

為原則（實際金額以當學年度公告為主）及獎狀乙紙。 

（三）「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勵名額以學校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一

為原則，得擇優錄取。每名「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頒發獎金

以新臺幣肆萬元為原則（實際金額以當學年度公告為主）、

獎狀乙紙及獎牌乙座。  

（四）凡累計獲校級教學優良獎勵三次之教師，由校長頒發「教學優

良楷模」獎牌，並將其優良事蹟列入校史室。 

三、凡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以上之專任教師，得被遴選參與本項獎勵之審

議，任教年資採計至遴選前一學年度之七月三十一目止。 

（一）已獲本項獎勵之教師，二年內不得再被遴選（時間之計算係以

會議紀錄奉核日為起算點，算至次二年之前一日）。  

（二）獲頒「教學優良楷模」獎牌之教師，爾後不得再被遴選本獎

項。 



四、本獎勵之申請條件如下：  

（一）基本條件  

1. 前二學年度所授課程均依規定繳交學期成績及完成課程大綱

上傳者。 

2. 前二學年度各學期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平均四分以上且無未達

三點五分之課程者。 

3. 前二學年之授課時數符合基本時數者。 

（二）遴選條件  

1. 有具體之改進教學方法、運用教學資源、革新教材內容、認

真評閱作業及試卷、提高教學品質之實蹟者。 

2. 有明確之設計創新性課程、編製創新教材、開發創新教學教

法、提高學生學習成效之實蹟者。  

3. 輔導本校學生實務實習或證照檢定考試，續效卓越之實蹟

者。 

4. 課外指導學生學業或專業競賽，成果卓越之實蹟者。 

5. 協助教育機構或各級學校教育訓練及專業活動，續效卓越之

實蹟者。 

6. 其他教學績優事蹟，成果卓越者。 

五、本獎勵之遴選及審議程序如下：  

（一）業務承辦單位協同相關業務單位，依據本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

第一項篩選教師名單，製作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學

優良獎勵候選名單，供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據以辦理

審議事宜。  

（二）「系級教學優良教師」之應選名額為各系（所、學位學程）現

有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小數採四捨五入進位，總人數未達

一人以一人計），獲獎人所屬單位應檢附教學優良之具體實績，

向所屬學院推薦，以遴選「院級教學優良教師」。  

（三）「院級教學優良教師」之應選名額為各學院現有專任教師人數

百分之五（小數採四捨五入進位，未達一人以一人計），並依前

項推薦名單逕行遴選之。另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通識教

育中心同屬為非所屬系所之院級單位，依各該中心現有專任教

師人數百分之五（小數採四捨五入進位，未達一人以一人計）

為應選名額，個別遴選「院級教學優良教師」。 



前述獲獎人所屬學院應檢附遴選會議記錄、「院級教學優良教師」

之推薦表、評選表暨教師教學優良事蹟之具體實績，送教學發

展中心諮詢委員會。 

（四）各院復依現有專任教師人數之百分之三（小數採四捨五入進

位，未達一人以一人計）之名額，從獲選「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者中選出優秀者參加「校級教學優良教師」之遴選；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之應選名額為學校專任教師人數百分

之一（小數採四捨五入進位，未達一人以一人計），教學發

展中心諮詢委員會就各學院推薦之「院級教學優良教師」候

選人名單進行「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六、「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評分比例及審議評比如下： 

（一）教學成果占百分之三十，審議評比項目為：前二學年每一門開

課學分數、教學評量分數和教學意見、教師評鑑之教學項目

分數、教學大綱。 

（二）教材與教法之設計內容占百分之三十，審議評比項目為：有明

確之設計創新性課程、開發創新教學方式、教學媒體研發、

數位資源或平台運用。 

（三）教學理念與熱忱占百分之二十，審議評比項目為：對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院及校教學相關議題之參與、執行或撰寫

教學改進計畫、參與校內外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教學改進與

省思。  

（四）其他優良表現占百分之二十，審議評比項目為：輔導學生實務

實習或證照檢定考試之實蹟、課外指導學生學術或專業競

賽，成果卓越之實蹟、學生學習課業輔導之參與等，有利審

查之事項實蹟。  

七、獲獎教師應配合並協助規劃及推動本校教學卓越相關活動，分享經驗

與心得、舉辦教學觀摩、開設開放式課程及擔任教學經驗薪傳者等，

以提升本校教學品質。未依上述規定辦理之教師，爾後不得被推薦本

獎勵。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計畫經費或本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

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投資取得之收益等支應，如

有賸餘款應優先挹注校務發展基金。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備查。 









附件四





附件五 

 

陸上系吳婉菱講師馬拉松專長訓練教材 

https://youtu.be/PUEKaUnWzHY 

https://youtu.be/PUEKaUnWzHY


附件六 

 臺北市立大學領航教師制度實施要點第六條  
修正

現行  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新進專任教師領航活動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任職未滿兩年助理教

授(含)以下之新進專任

教師皆須申請領航活

動（Mentor），領航

時程為期兩年，不得

超支鐘點數（含夜間

在職專班）、在外兼

職、兼課、兼差。領

航活動悉依本要點第

五點規定辦理。惟任

職本校前之專任(專案)

教學年資應以學期為

單位併入領航時程計

算。 

(二)每學期得依教育部所

規定之每週基本授課

時數減授 2小時，以進

行國科會、教育部或

產官學合作計畫之申

請。 

(三)前述減免每週基本授

課時數之新進教師，

須於下列時間內繳交

計畫： 

1. 於 2 月 1 日起聘之助

理教授：須依本校徵

聘教師公告之規範，

於每學年第一學期結

束前一週（含國定假

日）內繳交相關研究

計畫之申請資料。 

2. 於 8 月 1 日起聘之助

理教授：須依本校徵

聘教師公告之規範，

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結

束前一週（含國定假

日）內繳交相關研究

計畫之申請資料。 

3. 講師：得申請以數位

教材或專長訓練教材

取代相關研究計畫，

並經本中心諮詢委員

會審議。 

六、新進專任教師領航活動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任職未滿兩年助理教

授(含)以下之新進專任

教師皆須申請領航活

動（Mentor），領航

時程為期兩年，不得

超支鐘點數（含夜間

在職專班）、在外兼

職、兼課、兼差。領

航活動悉依本要點第

五點規定辦理。惟任

職本校前之專任(專案)

教學年資應以學期為

單位併入領航時程計

算。 

(二)為減輕新進專任教師

之教學負擔，新進專

任教師進入本校最初

兩年由學校提供下列

協助導入措施： 

1. 每學期得依教育部所

規定之每週基本授課

時數減授 2 小時，以

進行國科會、教育部

或產官學合作計畫之

申請。 

2. 新進教師專長特殊

者，經過本中心諮詢

委員會決議通過得以

數位教材或專長訓練

教材取代上述計畫申

請。 

3. 減免每週基本授課時

數之新進教師，須於

當學期結束一週（含

國定假日）內繳交:a.

當年度國科會研究計

畫線上申請之相關紙

本證明文件或完成教

育部或產學合作計畫

申請合約書 ;b.數位

學習教材光碟或專長

訓練教材光碟。 

4. 每學期得優先申請教

一、 依本校新進教師徵聘公

告附註規定，凡經錄取

並應聘者，須自應聘該

學年度起，連續 5年提

出中央部會科技專案計

畫或國科會專題計畫申

請。 

二、 為配合上述教師徵聘公

告之附註規定，擬修訂

本要點第六條有關新進

教師減授之相關規定： 

(一) 新進教師若為助理

教授，需於指定時

間內繳交相關研究

計畫之申請資料。 

(二) 新進教師若為講

師，得申請以數位

教材或專長訓練教

材取代相關研究計

畫，並經本中心諮

詢委員會審議。 

(三) 若屬領航時程未滿

一年之教師 (任職

本校前已有專任

(專案)教學年資)，

仍須於領航時程結

束前繳交一次研究

計畫之申請資料。 

三、 酌修相關文字，餘點次

遞移。 



 
 

4. 若屬領航時程未滿一

年之教師，仍須於領

航時程結束前繳交一

次研究計畫之申請資

料。 

5. 前述所稱研究計畫申

請資料係指繳交國科

會研究計畫線上申請

之相關紙本證明文

件、教育部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

計畫申請合約書。 

(四)為減輕新進專任教師

之教學負擔，每學期

得優先申請教學助理

乙名，每學期一門課

程以協助教學，前述

申請案受所屬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當學

期申請量上限限制。 

(五 )新進專任教師應參加

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

「新進教師研習」且

每學期亦應參加至少

一場教學發展中心辦

理之教學精進研習活

動。 

(六 )未依規定完成之新進

教師於獲補助之次學

期停止減授鐘點，並

將記錄會簽人事作

業，以做為是否續聘

之參考。 

學助理乙名，每學期

一門課程以協助教

學，前述申請案受所

屬系 (所、中心、學

位學程 )當學期申請

量上限限制。 

(三 )新進專任教師應參加

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

「新進教師研習」且

每學期亦應參加至少

一場教學發展中心辦

理之教學精進研習活

動。 

(四 )未依規定完成之新進

教師於獲補助之次學

期停止減授鐘點，並

將記錄會簽人事作

業，以做為是否續聘

之參考。 



臺北市立大學領航教師制度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102年11月8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2月27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修正第4點。新增第6點條文修正通過 

103年5月13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第4點、第6點、第10點條文修正通過 

103年6月10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0次行政會議第4點、第6點、第10點條文修正通過 

104年11月3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第3點、第4點、第6點、第7點條文修正通過 

                            104年12月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第3點、第4點、第6點、第7點條文修正通過 

112年1月31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第6點、第7點條文修正通過 

112年2月14日111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第6點、第7點條文修正通過 

113年4月26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第3點、第5點、第6點條文修正通過 

113年6月4日112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第3點、第4點、第5點、第6點條文修正通過 

114年2月18日113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第3點、第4點、第7點、第8點條文修正通過 

114年4月23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第6點條文修正通過 

114年5月6日113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第4點、第6點條文修正通過 

114年O月O日114學年度第O次行政會議第6點條文修正通過 

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精進本校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與服

務等各項專業素養及知能，並建立優良學術傳承制度，特訂定「臺北市立

大學領航教師制度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領航團隊由「領航教師（Mentor）」與「學習教師（Mentee）」共同組

成。 

三、 領航教師係指曾獲本校校級教學優良教師者，或任職本校滿五年以上之專

任副教授或教授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各學院院長或系（所、中心、

學位學程）主管推薦： 

(一) 曾獲教育部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之教學或研究

等獎項。 

(二) 曾獲國外大學頒發教學或研究等獎項。 

(三) 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績優通識教師、績優輔導教師、學術獎勵及

研究獎勵等獎項。 

(四) 在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等方面有傑出表現。 

四、 學習教師係指本校專任教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需申請領航教師，進行

領航活動： 

(一) 任職本校前專任(含專案)教學年資未滿兩年助理教授(含)以下之新進

專任教師。 

(二)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為受輔導之教師。 

(三) 未通過教師評鑑之教師。 

(四)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與升等評審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教師，應受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主管輔導提出升等計畫書，並經各系

（所、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與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進行升等輔

導。 

五、 領航活動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申請：領航時程以一學期為原則，學習教師於每學期第四週前填妥

「領航教師申請表」，經院長或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主管簽章

後，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二) 審核：承辦單位收齊領航教師申請表後，簽陳校長核准。 

(三) 實施：每學期至少進行一次領航活動，時間由領航教師與學習教師決

定，可採面談、講座、參訪、座談會及工作坊等類型進行，並應於活

動結束後，填寫「領航教師紀錄表」，由各系（所、中心、學位學

程）於每學期最後一週前彙整送承辦單位存查。 

六、 新進專任教師領航活動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任職未滿兩年助理教授(含)以下之新進專任教師皆須申請領航活動

（Mentor），領航時程為期兩年，不得超支鐘點數（含夜間在職專

班）、在外兼職、兼課、兼差。領航活動悉依本要點第五點規定辦

理。惟任職本校前之專任(含專案)教學年資應以學期為單位併入領航

時程計算。 

(二) 每學期得依教育部所規定之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減授 2 小時，以進行國

科會、教育部或產官學合作計畫之申請。 

(三) 前述減免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之新進教師，須於下列時間內繳交計畫： 

1. 於 2 月 1 日起聘之助理教授：須依本校徵聘教師公告之規範，於

每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一週（含國定假日）內繳交相關研究計畫

之申請資料。 

2. 於 8 月 1 日起聘之助理教授：須依本校徵聘教師公告之規範，於

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一週（含國定假日）內繳交相關研究計畫

之申請資料。 

3. 講師：得申請以數位教材或專長訓練教材取代相關研究計畫，並

經本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 

4. 若屬領航時程未滿一年之教師，仍須於領航時程結束前繳交一次

研究計畫之申請資料。 

5. 前述所稱研究計畫申請資料係指繳交國科會研究計畫線上申請之

相關紙本證明文件、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申

請合約書。 

(四) 為減輕新進專任教師之教學負擔，每學期得優先申請教學助理乙名，

每學期一門課程以協助教學，前述申請案受所屬系(所、中心、學位

學程)當學期申請量上限限制。 

(五) 新進專任教師應參加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新進教師研習」且每學期

亦應參加至少一場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教學精進研習活動。 

(六) 未依規定完成之新進教師於獲補助之次學期停止減授鐘點，並將記錄

會簽人事作業，以做為是否續聘之參考。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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